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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望洲商贸有限公司：本委对申请
人马春生与你公司经济补偿等劳动争议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杭劳人仲案字〔2016〕第488号仲裁决
定书。限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
取仲裁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决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未起诉
的，本决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2月14日

仲裁公告

浙江怡和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你公司违法拖欠岳杰等14名职工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

工作期间工资共计615240.86元。我局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对你公司
作出绍市人社监字〔2015〕149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并
于2016年7月21日公告，但你公司至今未履行。现催告你公司自
收到本通知书后立即支付违法拖欠岳杰等14名职工2014年9月
至2015年9月工作期间工资共计615240.86元，并加付50%的赔偿
金，共计922861.29元。

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可向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地址：绍兴市铁甲营2号604室，电话：88907577）进行陈述和
申辩。

本通知书送达十日后仍未履行的，我局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强制执行费用将由你公司负担。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2月14日

催告执行通知书
浙江艾弗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违法拖欠王喆等6名职工2015年4月至2015年9月工
作期间工资共计278230.58元。我局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对你公司
作出绍市人社监字〔2015〕130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
并于2016年7月21日公告，但你公司至今未履行。现催告你公司
自收到本通知书后立即支付违法拖欠王喆等6名职工2015年4月
至2015年9月工作期间工资共计278230.58元，并加付50%的赔偿
金，共计417345.87元。

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可向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地址：绍兴市铁甲营2号604室，电话：88907577）进行陈述和
申辩。

本通知书送达十日后仍未履行的，我局将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强制执行费用将由你公司负担。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2月14日

催告执行通知书

法院公告
2017年2月14日

（2016）浙0127民初4400号
邵志昌：原告徐圣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127民初44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邵
志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还原告徐圣德借款
本金710万元。二、被告邵志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
日内支付原告徐圣德以630万元为基准按年利率6%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三、被告邵志昌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徐圣德以30万元为基准按
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四、被告邵志
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徐圣德以50万
元为基准按年利率22.4%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
息。五、驳回原告徐圣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900元，公告费用650元，
共计63550元，由原告徐圣德负担1729元，被告邵志昌负
担61821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人
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379号

方小斌、方小胜、胡建明：本院受理原告郑洪涛诉你
们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
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
22日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4026号

宁波天海它山实业有限公司、彭建国：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204民初040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079号

贾勇勇、曾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贾勇勇、曾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员徐家
新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忻红娣、张志君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理，定于在2017年5月15日，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84号

高峰、陈黎芳：本院受理原告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被告宁波华冶钢材加工有限公司、上海华冶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高峰、陈黎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
3984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489号

宁波久顺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区支公司、冯以宽、王运霞、王芹、
冯浩、苏州平乐贸易有限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与被告你们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为答辩期满后
15日。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周丽珺、袁雅君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7年5月

18日08时40分在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6996号

吴伟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
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
举证期为答辩期满后15日。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展华、郑刚红组成合议庭审
理，并定于2017年5月18日14时40分在第八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059号

慈溪市永德利毛绒有限公司、慈溪市图拉毛绒有限
公司、宁波扬升纺织品有限公司、慈溪市天福毛绒厂（普
通合伙）、慈溪市科发鞋业有限公司、岑建章、赵红军、陈
珠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
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为答辩期
满后15日。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陈展华、郑刚红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
2017年5月18日15时20分在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582号

朱意波、徐美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国家高新区支行与被告朱意波、徐美珍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
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答辩期满后15日
内。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员徐家新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忻红娣、张志君组成合议庭审理，定于在2017
年5月15日09时30分，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510号

宁波乔明家居用品实业有限公司、壹美集团有限公
司、宁波彩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宁波壹美家具有限公
司、宁波高新区乔明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壹美壹家贸易有
限公司、周渭明、赖也萍：本院受理原告仲利国际租赁有
限公司与被告你们及赖辽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
初2510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2604号

李炳静、张雪琴、王岳勇、王英、李卓恩：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026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572号

糜江权、金峰：本院原告宁波集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糜江权、金峰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457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民事裁定书、保全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499号

康志扬：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康志扬、张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
张永不服本院做出的（2016）浙0212民初10499号之一民

事裁定书提起上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对上诉状有异议的，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答辩状，逾期未提交的视为放弃答辩权
利。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837号

钱利国、曹君：本院受理原告邱福来为与被告钱
利国、曹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9837 号民事判
决书，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641号

钱利国、曹君：本院受理原告柴国军为与被告钱
利国、曹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10641号民事判
决书，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203号

王志伟、黄艺：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与被告王志伟、黄艺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72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558号

宁波双之益物流有限公司、宁波盛远物流有限公司、
毛双喜、罗双妮、周西宁、顾军、王平：本院受理的原告宁
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双之益物
流有限公司、宁波盛远物流有限公司、毛双喜、罗双妮、周
西宁、顾军、王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655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256号

宁波欧得利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已经受理原告宁
波高新区绿和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欧得利工艺品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82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201号

俞国庆、俞曙、郏志香、浙江成丰木业有限公司、宁
波青创强贸易有限公司、陈菲、任建芬、严君、陆树明：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鄞州茂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
被告俞国庆、俞曙、郏志香、浙江成丰木业有限公司、宁
波青创强贸易有限公司、陈菲、任建芬、严君、陆树明小
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212民初72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81民初871号

边政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诸暨正杰工艺品有限
公司诉你和被告李杰物权确认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15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0934号

陈晓静、王茂猷、王瑶璐：本院受理原告周成道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
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2
民初1093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
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破5-1号

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瓯海支行的申请，
于2017年1月20日裁定受理温州市申博进出口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
为管理人。债权人应在2017年3月24日前向管理人（通
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温州大道1707号亨哈大厦11层西
首，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徐琦，联系电话：
1826776818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3月29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出席。出席会议时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
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36号

南子慧：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正泰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和钱亦杰、鲍齐国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年5月18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
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284号

张秉钧：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17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285号

章晓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17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292号

徐振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17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298号

张秉钧：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17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363号

刘晓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和徐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
5月18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423号

薛功珠：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合兴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和吴建萍、卓成银等人小额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18日下午14时30分
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2042号

乐清市长宏机车附件有限公司、夏功富、谢丽鸥、夏
宇雷：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25日
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2043号

乐清市长宏机车附件有限公司、浙江腾越铸造有
限公司、夏功富、谢丽鸥、夏宇雷：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25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3404号

郑英亮、彭景霞：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永嘉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24民初340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人民中级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李文来：原告嘉善晨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嘉
善登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徐小龙、张小燕、李文来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嘉善
晨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向原告返还8791022.36元及利
息损失（以8791022.36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10日起
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2、被告徐小
龙、张小燕、李文来各自承担上述总金额的五分之一；3、
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4944号

张勇民、姚毓平、徐宝林：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华通
实业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481民初4944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张勇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货款 131310 元，并支付违约金
13131元及律师代理费10666元，合计155107元；被告
姚毓平、徐宝林对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共同清偿责
任。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7775号

朱宇杰、李建斌:本院受理原告邹文超与你们及被告
蔡兴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481民初7775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被告归还借款30万元并支
付利息及违约金。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及举证期限均为15日，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天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2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

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及辖属分支行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
利），已于2016年12月21日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
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1-85779673/85778253、0574-87196666-1811/1835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2月14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原债权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海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

债务人名称

华鑫化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通迪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宝德轮业有限公司

宁波璟润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富红针织有限公司

宁波富帆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捷盛航道工程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10月18日，折人民币元）

本金

582,706,874.62

77,000,000.00

72,413,469.80

29,340,710.67

16,400,000.00

15,746,221.42

55,428,000.00

欠息

35,703,569.68

9,091,696.74

4,124,394.61

1,182,508.99

2,004,149.00

982,725.76

2,456,756.26

担保人

抵押人：华鑫化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人：浙江顶点食品有限公司、宁波银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银昌贸易有限公司；

抵押人：浙江通迪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保证人：史利三、黄迪；

抵押人：宝德轮业有限公司；保证人：宁波好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芜湖宝德轮业有限公司、宁海县五金阀门厂、尤飞君、何姣莲、尤泽峰；

抵押人：奉化奥特莱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保证人：奉化奥特莱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张伟、张虹、凌志鸿；

抵押人：宁波富红针织有限公司；保证人：王星平、励菊香；

抵押人：宁波富红针织有限公司；保证人：王星平、励菊香；

抵押人：浙江捷盛航道工程有限公司；保证人：贝丰登、王萍英、胡刚、屠燕萍、、沈红明、林卫星；

注：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